
 

 

靜宜大學原住民族文化碩士學位學程甄試入學作業要點 

 
110.11.23 學程招生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作業要點係依據「靜宜大學招生作業共同準則」及「靜宜大學辦理各項入學招生  

        規定」訂定。 

第二條 甄試分資料審查、面試二項進行。其成績分配比例如下： 

       1.資料審查佔百分之六十內含個人基本資料與自傳、研究方向與計畫（1500 字以內）

、其他專業能力證明。 

       2.面試佔百分之四十內含口頭報告約十分鐘（自我介紹及研究方向與計畫）。 

第三條 如有總分相同情況，以下列順序為錄取標準： 

       (1) 面試成績。 

       (2) 審查成績。 

第四條 甄試名額及錄取標準依招生簡章規定。 

第五條 本作業要點經學程招生委員會議通過，送本校招生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靜宜大學原住民族文化碩士學位學程甄試入學口試實施細則 

 

第一條 本院為辦理碩士學位學程甄試入學面試項目，由學程主任洽聘三位助理教授(含      

)以上之專任教師組成面試小組，學程主任為小組召集人。 

第二條 面試時間每位考生以十分鐘為原則，採口頭報告。 

第三條   面試成績依：1.表達能力、2.發展潛力、3.思考邏輯、4.民族文化理解程度 

         評定成績。  

第四條 面試成績由委員個別評分，滿分為一百分，再以個別評分加總後平均評定之。 

第五條   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由面試小組提請學程招生委員會議審議通過，送本校招生 

         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10.08.11 學程會議訂定通過 

 

 


